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书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中审议的《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进行了审阅，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于《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2015 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对于《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418,395,450.00

元。结合公司当前稳定的经营和盈利情况，以及良好的发展

前景，为了促进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回报股东，与所

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龙马环卫总股本 13,335 万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

计转增 13,335 万股，不送股，不派发现金股利，转增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26,670 万股。 

我们认为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

成长性相匹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

法性、合规性、合理性。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

案，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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